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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张氏宗族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居河南新乡的北方宗族。在明末清初时，凭借宗族内正

确的教育方针，张氏族人开始科举仕宦，涌现出以张缙彦为代表的科举入仕之人，张氏也逐渐成为当

地望族。本文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张氏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其进行的一系列宗族建设，

并且注重研究兴盛后的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希望能使对北方宗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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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史研究当中，有关中国宗族的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就地域

来说，存在着“南强北弱”的格局分布，对北方宗族的研究一直弱于南方宗族。因此对

北方宗族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宗族研究的新领域，也越来越为众多学者所重视。本文所要

研究的河南新乡张氏宗族则是典型的北方望族，对于其宗族制度以及社会影响，学界尚

未研究。笔者不揣浅陋，试图通过所收集到的张氏族谱以及相关文献，对其进行分析，

以期深化对北方宗族的研究。 

一、新乡张氏的发展以及族谱的修撰 

新乡地处河南北部，南临黄河，东接卫水，西依太行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新乡

历史悠久，新乡古为冀州地，周为鄘国，因而又称鄘邑。宋朝时隶河北路，金朝时属卫

州河平军，元时属燕南河北道，明清均属卫辉府。而小宋佛村，亦称小送佛村，位于新

乡西南三十里，据称：“宋时，有石佛自上游随水潺湲而下，至此而止”①，乡人据此

建了西明寺，以为纪念，而此地也因此称为宋佛村。文所要论及的张氏宗族，自明永乐

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居于新乡小宋佛村，在此地不断繁衍发展，逐渐成为当地望族。 

新乡张氏从清朝康熙年间至民国初年曾五次修谱，本文所依据的族谱为民国六年

（1916）年张氏十九世子常等所续修的张氏族谱。②该谱除了包括历次族谱序、修谱凡

例以及世系外，共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分别为：纶音、封荫、爵秩、齿德旌奖、节孝、

翰墨遗稿、祠堂、茔兆、家规；下卷分别为神道表墓表、墓志、行述、谥、合传、族贤

列传、义学。由于本次修谱不仅保留了前四次修谱的主要内容，而且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因此内容十分广博，比较完整，有利于全面了解张氏宗族的情况。 

在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明朝统治者曾多次组织山西移民迁移外地，而河南新乡县

也在山西移民迁入地范围之内。张氏民国族谱中族人曾多次提到其祖得山公的迁居情况，

如在张氏第十五世张资汉撰《族谱旧序》中谈到，张氏“家庐太山洪洞下，永乐中，始

祖得山公，以右族徙实新乡，治家宋佛村”，张氏系明朝永乐年间由始祖得山公自山西洪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宋以后宗族形态的演技与社会变迁”（2006jdxm141）基

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  赵开元等纂：乾隆《新乡县志》卷 3《秩官上》，乾隆十二年刊本。 
②  此族谱除世系外全文附录于由小宋佛村编纂委员会主编的《小宋佛村姓氏志》（新风出版社 2000 年

版），在《姓氏志》当中，还详细介绍了张氏宗族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利用价值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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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县迁入河南新乡，有关张氏在山西洪洞县的情况，族谱并无详细记载，①因此，张氏

以始迁祖得山公为其始祖。由于新乡地处中原，深受元末战乱以及“靖难之役”所苦，

当地遭受到相当大的破坏，田地荒芜，几无人烟。得山公初至宋佛村时，以务农为生，

面临着极为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仅仅“予田一区，井臼耒耜，皆取办（于）县官”②。

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张氏得山公后七世单传，人口繁衍并不兴盛，此后则略有起色，

直至十世耆宾公（张登）“教耕教读”之后，张氏始得“繁衍昌盛”，③开始频频科举入

仕。 

张氏能够科举仕宦兴盛，得益于耆宾公正确的家庭教育方针。耆宾公名登，字四魁，

号古庵，乡中耆老，共有四子，分别为问仁、问明、问德、问诚。由于此时张氏家境并

不殷实，不能允许其各子皆步入读书科举之路。耆宾公采取了“耕读结合、以耕养读”

的方针，针对其子的个人情况，因材施教，安排其子问仁、问德读书“置举子业”，而其

次子问明由于“检朴勤练”，被安排居家务农并处理日常事务。事实也证明了耆宾公此方

针的正确。问明出色的完成了居家养生的任务，“家众食指百十，皆（问明）一一供给”，

为问仁、问德读书提供了经济保障，他们可以安心儒业。通过读书，问德成为太学生，

而问仁则“以明经起家，至谏议”，④历任太康儒学训导、武陟教谕、真定府通判，以

子缙彦贵，封为文林郎兵科给事中。可以说为以后的科举事业开了个好头，张氏开始了

真正的兴盛。 

在张氏子孙的培养上，问仁、问明兄弟继承了其父之传统，亦采取了“耕读结合”

的方针。在此方针之下，问仁子大多读书科举，而问明子部分习文、部分继续治生。在

民国谱张缙彦撰《伊源公墓碑》中，问明第五子纶彦虽也曾“入庠序”读书，但并未涉

举业，其后在族中以“善治生”闻名，“及长，亲履阡陌间，凡畜牧耕耨事，一一办理，

虽夜分不辍，以是家日益厚”，无怪乎其父问明曾对人言曰：“可承吾志者，此子也。” 张
氏家境的殷实，为宗族子弟读书科举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张氏以张问仁一房成就最大，功名最为显赫。问仁有子四，分别为缝彦、绅彦、缙

彦、继彦。缝彦，字九庄，号洙源，崇祯甲戌拔贡，授浙江东阳训导，以子裕含贵，赠

内阁中书舍人，祀乡贤。⑤绅彦，号鲁源，拔贡，因其“多心计”，被其父“以家政委

任之，其指众食烦辄给不匮”，从而保证了兄弟们“肆力举子业，无纷营之虑也”，后爰

例授光禄寺署丞。⑥继彦，号汝源，为第四子，因有目疾弃书转而治务农，“能立家，

开荒田，任畜牧”，⑦也支持了其兄长的科举事业。张氏问仁一房中以第三子缙彦最为

突出，成为张氏族人中的佼佼者。 

张缙彦，字濂源，号坦公，别号大隐，又号外方子，筏喻道人，萧居先生等，《清史

列传》以及《清史稿》中均有传。自幼聪慧过人，十岁博览经史，崇祯四年（1631 年）

进士。初任延安府清涧县、西安府三原县知县。崇祯九年（1636 年），授户部浙江司主

事，旋升边饷郎中。次年连擢翰林院检讨、兵科给事中。崇祯十四年（1641 年），缙彦

回籍丁父忧，但守制未完，于崇祯十六年（1643 年），受诏以馆卿用，旋升兵部侍郎，

次日又报升兵部尚书。但此时明王朝已岌岌可危，于次年三月，被农民义军攻陷京城，

明朝宣告灭亡。明亡后，缙彦被俘，但随即逃脱，曾短暂组织明旧部抗击农民军。清王

                                                        
①  张氏族人在编撰《姓氏志》时曾亲赴山西洪洞县查访其祖得山公的原居地清河村，但由于年代久远

或其它原因，未寻见清河村原址或其演变踪迹，有关此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②  张子常等纂：《张氏族谱》下卷《行述》，张缙彦《别驾公行述》，民国六年本。 
③  民国《张氏族谱》上卷，张资汉《族谱旧序》。 
④  民国《张氏族谱》下卷《墓表》，张缙彦《省祭公墓表》。 
⑤  乾隆《新乡县志》卷 31《人物下》。 
⑥  民国《张氏族谱》下卷《墓志铭》，张缙彦《署丞公墓志铭》。 
⑦  民国《张氏族谱》下卷《墓志铭》，张缙彦《汝源公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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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统一后，张缙彦于清顺治九年（1652 年），应诏出任山东右布政使，顺治十一年（1654
年），迁任浙江省左布政使，顺治十六年（1659 年），改任工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1660
年），缙彦因受文字狱之累，初被判拟斩，后被顺治下诏免死，发配宁古塔，康熙九年（1670
年）病逝于谪属地，终年七十一岁。缙彦在仕宦之余、贬戍之时，著述也颇丰，平生著

有诗文《河北杀贼始末》、《宁古塔山水记》等数种。①张缙彦一生不仅仕途之辗转反侧

让人兴叹，而且其晚年境遇之凄凉也令人扼腕叹息，可谓跌宕起伏，颇富于传奇色彩。

因此缙彦也自然成为张氏宗族的旗帜，而张氏宗族也自然成为了当地的望族，受到世人

的瞩目与敬仰。张缙彦之后，张氏虽不比缙彦时候显达，但仍代有贤者出，读书求功名

之人甚多。由于清朝中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等因素，举业成功已经变得颇为艰难，张氏

大多都成为为低等功名拥有者，但并未影响到张氏在当地的望族地位。黎阳刘至东在《张

氏族谱序》中盛赞张氏道：“张氏一门，允为世族大家，其源远而流长者，固大有在也。

考厥先代十世以上，未曾显达，然多以耆德为乡饮大宾，则门第品望久已重于一邑。十

一世后登科第者累累。司马公，才猷勋业，著于有明之季，尤为杰出不群。其余隐德高

风，标诸闾里；文章著述，行诸世宙，以及贤媛节孝，被旌奖入郡志者，指不胜屈。” 

尽管以张缙彦为代表的张氏第十二世在当地声名远扬，宗族显赫，但由于明末清初

战乱，而缙彦又长期仕宦在外，其后期又遭受谪贬，因此张氏此时并未兴修族谱，进行

宗族建设。张氏初撰族谱始于张缙彦嗣子张欲合时，此时张氏已经发展到了第十三世，

族内支派纷繁，族人甚多，急需进行宗族整合。张欲合，字贞子，国学生，考授县丞，

承嗣缙彦。在乾隆谱张资汉撰《族谱旧序》中在谈到张氏的首次修谱时说：“六叔祖贞子，

虑族人涣散不能连属，于是考先世之所自出而为之谱，渊源相承，不致失传者，公之功

固大也。”此次修谱未见确切纪年，只能根据撰谱人贞子的生平而定为康熙年间谱。 

至乾隆十五年（1750 年），张氏第十五世、邑庠生资汉、资高等重修族谱。此时距

第一次修谱已过去两世，资汉在《族谱旧序》中说，鉴于“后世愈远而情愈涣，居愈散

而义益乖。死不赴告，嫁娶不往来，数年之间不得一聚首，安问睦族，以上念祖宗哉？”

资汉于是“欲效永叔体制，重修家谱”，后又裕其堂弟资高等公议，“详次其世系，谨志

其世纪，越三月而始成”。资汉在最后又阐述了此次续修族谱的目的在于二点。其一“收

联族情，不忘祖宗之一脉”；其二“致志诗书，克增先人之辉光”。可以说为了使张氏兴

盛不衰，借续修族谱之机，对族人提出了殷切的期盼。 

六十八年之后的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张氏第三次修谱告竣。此次修谱，张氏

两代人共同参与，历时多年方得完成。嘉庆谱张照暄《重修族谱序》中详细记载了此次

修谱的详细过程。由于此时张氏距上次修谱已过去六十余年，“生齿日繁，居处愈涣，非

更有以萃之，则一本之亲，几不相识矣”。族内长辈“心尝忧之”，经族议，由张氏十六

世邑庠生荫长负责，“手定谱式，冠以凡例，自纶音以及行状，逐一增录，编辑成册”。

但由于此谱未能遍访世系，且缺少资金，未能付梓。到十七世增生照暄时，又与族众“奉

祀先祠者”共同商议，定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十月朔，借全族成员“展拜宗祠”

之机，“注名于册，详记支派，有不到者，又按里咨访，而世系于以悉录焉”。之后又经

族内“宗祀执事之人”公议“捐修”，即“逐户捐资”，最后“登名于簿”，越三月乃得付

梓，修谱方得高成，修谱耗费“二百余金”。由以上描述可见修谱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之

大，但族人却通过修谱，联络了族众，增进了感情。正如文中最后所言：“幸赖族人同心

赞勷，克奏其绩。使得支派之分明，不堕先人之志，皆吾族尊卑长幼之力也。” 

                                                        
①  张缙彦的生平可参见《清史稿》，中华书局校勘本 1977 年版，第 32 册，第 9638 页以及民国《张氏

族谱》下卷《墓志铭》，惟中撰《司空公墓志铭》，其中《清史稿》中称缙彦是河南新郑人当为河南新

乡人之误。有关张缙彦的籍贯问题在王兴亚、马怀云著《河南历史名人籍里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中有专文探讨，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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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同治九年（1870 年）又经将近六十年，张氏“世系之繁，迁徙之变，几有睹面

不相识者”，张氏又进行了第四次修谱活动。此次修谱张氏仍在祠堂祭祀时讨论决定，族

众“言及修谱，无不欢然乐从，各捐资若干”，之后张氏公举十八世时中等六人负责，“找

寻世系，逐里遍访，按户派钱，经管账目”后又经抄写校对，然后付梓，越三月功竣。

此在时中《四修族谱序》中对此记载颇详。在谈到修谱宗旨时，时中言道，通过修谱，

张氏乃得“昭穆序，名节著焉，尊祖敬宗之义明焉”。谱序最后时中对张氏后人提出了期

盼：“将执事之人，登列于谱，以鼓励后世之子孙继续篡修，绵绵不绝，足见张氏之世系

始终不紊云尔。” 

张氏第五次修谱在民国五年（1916 年）。世事之变迁在此时最巨，但族人修谱之心

未变。张氏族人仍延续传统，在祠堂祭祀大会之时，集合本村外村族人，作出决议修谱。

民国谱张氏第十九世子常的《五修族谱序》言道，希望借此次修谱，“世系著焉，昭穆序

焉，敦宗睦族之义昭焉。上关风化，家之庆，国之光；下衍云仍，前者开而后者继”，从

而使族人“异居而犹如同室也，岂不懿欤”。在文末，子常仍不忘提醒张氏后人：“迨夫

数十年之后，吾族众有志之士，必有起而复修之者，则吾张氏之族谱，庶可以永垂不朽

云尔。” 

从张氏历次族谱的修撰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朝中后期以来，张氏宗族内部人

口日渐增加，族内各支也日益分化，族人几乎到了尊卑长幼不辩的地步，宗族急需整合。

因此张氏族人才会不断续修族谱，加强宗族建设，“收族睦族”，重塑宗族伦理秩序。 

二、新乡张氏的宗族组织化建设 

从乾隆时期开始，张氏已极少有族人高中进士，多数族人为当地庠生，成为低等乡

绅，因此在当地仍然是书香世家。为了保持望族地位不堕，张氏宗族成员在不断修撰家

谱的同时，还竭力进行一系列宗族组织化建设，包括了修祠堂、置祭田、立家规等常规

的宗族建设举措。需要指出的是在张氏进行宗族建设的过程中，也不乏其独特之处。 

张氏十分重视修建祠堂，认为“从来士祭其先，宗祠之建，所以妥先灵时荐享统聚

乎，返本溯源之诚心兼收乎，分支别派之涣情也”。早在乾隆十五年、张氏第二次修谱之

时，第十五世资汉就有意建立张氏宗祠。资汉在《族谱旧序》中说：“（汉）约族等共出

分金，买庄地一段，为家庙计，事未竟。”此事资汉一直念念不忘。一直到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年），资汉才与其堂兄弟庠生资高、贡生为键、资沺等等“始置庄址”，建于宋佛

村内，“建大庭三楹，大厦三楹，规模宏敞，足以壮观，其时分理甚众”。后来随着年月

的增长，宗祠“墙垣颓废”，面临倒塌的危险，族人“共思修补”，并且通过族内决议，

决定增建宗祠大门一座。在张氏第十五世增生家修、十六世国学生隆基等倡率、负责之

下，通过合族之力“捐资捐工”，“积数月之久”，终于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竣工。

①

张氏宗祠建成之后，合族进行祭祀以及族内事务管理得以进行。宗祠内供奉着始祖

德山府君神位以及二世至八世列祖。在张氏族内“虽未能四时设祭，然必于每岁小阳月

朔，敬修祀典，合族之众皆与祭焉”，认为如此方可令族人“可聚而情不涣矣”。②在嘉

庆时期黎阳(今浚县)刘至东专为张氏宗族祭祀所作的《大宗小宗祭义说》中谈到：“国统

于君，家统于宗。宗子者，一家之君主也，虽人未能统率族众，然当祭始祖之时，必当

使大宗主祭，其余依世次排列两旁，敬宗正所以尊祖也。按谱系，乃睿增为大宗，睿增

后长子长孙，世世常为大宗，不可易也。”文中刘至东指出，祭祀始祖当以大宗主祭，而

                                                        
①  详见民国《张氏族谱》上卷《祠堂》，张照暄《建修祠堂大门记》。 
②  民国《张氏族谱》上卷《祠堂》，张照暄《建修祠堂大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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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问仁一支的长子缝彦的后裔，张氏十八世睿增此时为大宗，当主祭。但至东又主张

“礼以义起”，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适当从权处理，以族长代替大宗祭祀始祖。他认为：“今

宗祠不在宗子家，每年冬至生气之始，族长亦可出名简邀族众。”这一举措，实际上富于

了族长祭祀之权，这就扩大了族长的权力，更加有利于加强族长对宗族成员的有效管理。

在祭祀礼仪上，至东指出：“祭祀始祖祭毕，而合族一饭。有祭田，则费出公项，无则亦

可稍醵钱文，使足供一日之用。如此自不至生疏，渐不相识，乃睦族之要道也。”他相信

通过祠堂祭祀这样一个“演礼过程”，再加上合族物质共享活动，“使尊卑长幼秩序观念

潜移默化于族众生活之中”，①进而达到团结族众的目的。 

张氏早在十二世司空公（缙彦）时就置有祭田。司空公在设置张氏墓地时就剩得祭

田若干亩，“每年收租若干，推各门中廉谨稍有基业者经理其事。春秋祭扫，小阳会食，

一切支消，积有盈余”。②此外在族谱卷下《族贤列传》中记载，张氏第十三世来旬也

曾“率众捐置祭田，立时祭会”。但从前文所叙述的张氏族谱的修订多是由全族共同捐金

而成的事实来看，张氏宗族祭田并不丰厚，所起到的功用并不如南方宗族那么强大。因

此，维持张氏宗祠日常的开支以及祭祀食胙等所需资金，可能大半是由族人均摊的，而

祭田在睦族瞻族中的作用也并不是特别突出。 

张氏除在宗族聚居地宋佛村建立宗祠之外，还建有支祠。本着“大宗百世不易，小

宗五世而迁”的古礼，张氏十一世祖别驾公（问仁）一支的部分房派移居新邑城中，并

在此繁衍生聚。随着本房派人口的增加，另外也是为了彰显本支的荣耀，加强对本支族

人的的团结以及对族人的管理，问仁一支中有经济实力的族人积极筹备建立本门祠堂。

道光三十年（1850 年），第十七世庠生照勋、照丙等“置城内北大街庄房一所，欲作本

门祠堂”，但最终“不甚洽益，未及更定”。此后照勋、照丙又“先后捐馆舍”，为建立本

门祠堂不懈努力着。咸丰年间，第十八世国学生贵增等也捐出“北门里路东大门一间、

门面四间、二门一座、北屋三间、东大厅五间、后院北敞房三间”，以之为祠堂之用。同

治八年（1869 年），照朴、照莹、贵增以及积良等祖孙三代联合决议，“将后院敞房改作

出厦大庭三间”，作为张氏支祠，“奉祀古庵、别驾公以下历代考妣神位”。每到祭祀节日，

问仁一支族众齐聚于祠内，敬宗尊祖，“祭毕享胙”，从而达到团结本支族人之目的。为

保障支祠祭祀以及管理等事务的正常进行，支祠也置有产业。与张氏宗祀所置祭田不同

的是，支祠置备的是铺面。照朴等规定，本支所有族人所捐“所有门面及前院房屋出赁，

买卖生理，仍归经理土地之人照管”。另外，“恐有不肖希图蠹蚀，预为杜防，永期勿替”，

张氏还决议“所有条规，胪勒石，凡子若孙，共相遵守焉”。③

通过张氏支祠的兴建以及另置祭产，不难看出，张问仁这一支在张氏宗族中的特殊

地位。而且张氏支祠的祭产所获收益是要高于宗祠祭田的，因为相对于田地而言，通过

出租经营铺面，可以不断的增殖发展，获利是相当丰厚的。另外，前文所列张氏族谱的

编撰和刊刻也大多为该支的成员，再加上张氏族人中的科名之士也以问仁一支最多。因

此正如前文谈及修撰族谱时所言，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及张氏人口的不

断增多，张氏各支房派发展境遇也迥然不同，房支分化日趋明显。问仁一支凭借着科举

仕宦以及族人经商的优势，在张氏宗族当中处于核心与领导地位。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向以“耕读传家”自许的张氏宗族中，问仁一支建

立的支祠却以出租铺面而非传统的田地作为祭产，这不能不说是张氏宗族的特殊之处，

也令人深思。因为就笔者所作的研究，在处于中原腹地的新乡，地方望族以铺面作为祭

                                                        
①  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84 页。 
②  民国《张氏族谱》上卷《祠堂》，张恕增《邑城内祠堂暨城南坟会》。 
③  详见民国《张氏族谱》上卷《祠堂》，张恕增《邑城内祠堂暨城南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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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是十分少见的，这一点不同于南方商品经济繁荣地区的宗族。张氏的这一特殊之处，

一方面是与张氏问仁支迁至城内市镇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从清朝中期开始，尤其

到了咸同时期，以前在豫北地区相对单一的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已经逐渐趋于多元化，

人们同外界联系日趋密切，思想观念也随之转变，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完善宗族建设，张氏还制定了家规六条。张氏家规当制订于清朝中期的

嘉庆二十三年，张氏第三次修谱时期。据刘至东于同年所撰《张氏族谱序中》称：“献曝

所定家规，亦皆奉为杜式，遵而行之。”由此可知，家规乃张氏第十七世照暄（字献曝）

在续修族谱时所制订。张氏家规是了解张氏宗族建设的重要文献，具有一定的特点，为

了便于分析，兹录全文如下： 

（一，按：序号为笔者所加）、立家长以统族众。家法废而族众涣，不可无人

焉以统之。合族公议，推贤而有众望者一人为家长，以联一族。一切不孝不弟以及

游荡、赌博、滥酒、武断得罪公论者，送入祠堂，听家长教戒。即彼此争竞，亦必

先诉家长，不得遽词至官，违者除以不率家教重惩外，仍复公同送官究治。 

（二）、专职业以端趋向。士之子恒为士，当励志于诗书；农之子恒为农，宜

竭力于耕凿。即为工为商，各专一业，皆可以养身家而足衣食，趋向端也。每见浪荡之子，

年富力强，不营本务，遂至饥寒迫而诟谇，闻深可痛惜。凡我族人，无论士农工商，务专一业，

以养身家，切勿坐食山空之 焉。 

（三）、别尊卑以肃体统。礼虽以和为贵，而实以严为体。家庭之间，实礼所

自起者也。近见有士庶之家，嬉戏一堂，肆言罔忌，外人视之，有不知其为祖孙叔

侄者。是固为下者之敢于凌上，而亦为上者不自尊重所致也。吾先世立宗祠以序昭

穆尊卑，无不肃然。倘敢囿于近习，晚辈固所必究，即尊辈亦难或恕，族人共凛之。 

（四）、严内外以别嫌疑。礼：内言不出，外言不入。以至不共食，不授受。

虽姊妹叔嫂，间不少宽焉。吾家今为布衣，宅居湫溢，细务躬亲，势不能如先世隆

盛之时。多所回避，然内外之别，亦所宜肃甚。毋借言大方不拘，竟尔闲检荡废，

为有识者笑。凡我族人，所愿与纳履整冠之戒共禀焉。 

（五）、戒赌博以保世业。掷骰门牌，每为怡情之事，而即小引大，实属百家

之阶。近有世家子弟，交接匪人，始犹藏踪匿迹，后遂肆焉无忌。以祖宗有用之世

业，不转瞬而荡然无存，良可痛惜。而闺阃聚博，尤属可恨。愿族人共禀是训，勿

忘先世耕读传家、创业艰难之苦心焉。 

（六）、酌仪节以昭雍穆。族众俱出一本，实非亲友可同。礼仪定自先贤，跪

拜原亦有节。凡族中往来，以尊卑长幼为次第，亦如祖孙伯叔兄弟之家居然。至于

吊奠庆贺，尊者往吊卑者家，尊者揖而不跪丧主，则又卑者叩首谢；卑者往吊尊者

家，丧主仍为，尊者止答以揖而不跪谢，婚礼胥准是焉。 

以上六条家规，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条家规主要是为了加强族权，维护族长（即文中所说“家长”，笔者注）的权威。

张氏宗族族长不仅具有管理全族事务的权力，而且如前文所述，其还有代替大宗主进行

祭祀祖先的权力，因此族长在全族处于核心地位，有着绝对的权威。族长的产生是“合

族公议，推贤而有望者”担任。在张氏二十世张积芝所作的《五修族谱条例》中谈到了

张氏族长的设立情况，积芝谈到：“族正决不可少。今将名次、职任、手续胪列于后，共

十四名，分为七班，二人一班，一年一任。自本年十月初一日为交代之期，周而复始。

有年老多病及作古者，由族众另举公正，补充原额。本身不得父传其子，兄传其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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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持之弊。凡遇值年，族正处理不了，仍邀全体族正评议之，一概不得推辞。”根据笔

者推断，文中族正当为家规中所言的张氏家长。从文中可知，张氏实行的是族长轮充制，

有点类似于当今的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张氏从全族中公举出十四名，每年设有两名族

长，一年一换，并且禁止父子兄弟传承。可以看出，张氏实行的族长体制相当的成熟规

范，有利于对全族事物进行有效管理，维护宗族秩序。族长在祠堂内管理族众，在一定

程度上成为了基层政权的代表，取代了基层政府机构的部分功能。但族长权力的顺利实

施，仍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借助政府的力量。这一点从家规第一条最后所言中看得十分

清楚。 

家规第三、四、六条归为一类，主要是为了维护宗族生活秩序，从家庭伦理角度出

发，在宗族内严格尊卑长幼、男女之别等伦理秩序，约束族众。张氏在家规中所列条目，

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示范性。如在第六条中，对族众尊卑长幼的跪拜礼节的要求，尊者

应怎样行礼、卑者应怎样还礼等都作了具体而微的说明，并不象有些宗族的家规只是就

传统儒家道德规范泛泛而谈。因此，这些家规的可操作性很强，有利于在全族内真正实

施。 

第二、五条家规则是张氏在面对当时在当地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良社会现象，对其

族人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张氏家规制订于清朝中期，如前文所说商品经济在新乡也有了

很大发展。在张氏族人所从事的职业，已经不是传统的士、农二业了，在族内也有人从

事了手工业以及商业活动，如在族谱下卷《族贤列传》中就记载，张氏第十七世照源就

因为家计贫困，因而“弃儒业服贾”。张氏对于工商业的认识，已经不同于传统观念。张

氏认为，应将工、商二业同士、农二业并举，即同等重视。同时，当时社会中也有一些

不良风俗在当地逐渐蔓延，家规针对当地有人年富力强却不劳而获的现象，向族人提出

了“专一业以养身家”的要求，即无论士、农、工、商，必须从事一业，杜绝滋生懒惰

习惯。另外，家规也对当时流行的赌博风气提出要求，禁止族人赌博败坏家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说张氏家规具有了民间司法的性质，在维护宗族的正常生活秩

序以及加强对族人的管理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清朝中后期，张氏宗族已经逐渐衰落。但张氏族人通过建祠堂、置祭田、立家规

等一系列加强宗族建设的措施，达到了收族、团结族人的目的，也有效地维持了张氏在

当地的望族地位。 

三、新乡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 

张氏在竭力进行宗族建设的同时，还凭借其累世不绝的宦望以及所占有的各种资

源――包括财力资源以及文化资源――积极投身于地方社会的各种事务中去，使得在明

清时期新乡的社会进程中深深烙下了张氏宗族的痕迹。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轻财好义、扶危济困诸如此类的品质，一向最为乡民所推崇与

赞颂，而张氏在此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早在明朝中后期，问仁之父张登就在乡里中“轻

财好施，周恤贫乏”①，为张氏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声望，也为张氏后代树立了良好的

榜样，此后张氏代代不乏此类行为。问仁在致仕归里后，也“为德于乡”，“辛已，岁大

饥，出禾活万人，先帝手诏旌之”。②问仁子绅彦于崇祯庚辰年间（1640 年），在当地遭

受水灾时，出面积极“捐资煮粥，埋此掩骼，惟恐民之有殍也”。③此外，有关张氏族

                                                        
①  乾隆《新乡县志》卷 33《义行》。 
②  乾隆《新乡县志》卷 26《邱墓上》。 
③  乾隆《新乡县志》卷 27《邱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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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救济乡民的事迹在张氏族谱中比比皆是，如来章、照源等，在此便不一一列举。 

张氏在乡里的种种义举，为其顺利地介入当地乡土秩序的管理中赢得了资本，再加

上张氏所独有的宦望以及文化优势，张氏族人得以充当乡民纠纷的调解者。张登为乡饮

耆宾，居乡里素以“仁厚遗世”、“以德感人”而著称，因而“有不逞之徒，不畏公庭而

畏其清议。故里闬有纷争者，咸取平焉”，①可见张登在乡里中的作用。此后张氏族人

多有此类行为，例如在族谱下卷《行述》中记载的张氏第十八世恕增，在乡里以才德著

称，“有请教于先生（恕增）者，先生无不委曲开谕，涣然冰解。故乡人有过，不愿使先

生闻之。而雀鼠微嫌，片言得释”。即便是在外地，恕增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有本乡

人在外地临时有难处，只要向外人提及自己和恕增是同乡，报恕增的名字告诉对方，乡

人往往会得到外地人的帮助。恕增在当地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当地政府甚至都要借助其力量，以更好的处理地方事物，维护

地方社会秩序。据族谱下卷张缙彦撰《别驾公行述》记载，张问仁在当地威望甚高，“邑

中有大事，长吏每虚以詥询，无不中肯”。问仁子缝彦也曾以类似于当地政府在地方的“代

理人”身份，处理地方事务。明万历已卯年（1579），当地发生饥荒，“上发币金赈济，

公（缝彦）代长吏，调划有法，煮粥施药，活数万人”。②能够协助政府在紧急情况下

处理地方事务，足见张氏在当地影响之深。张氏有时还能代表乡民，将民意上达官府，

为乡民谋利益。张氏十六世应荣平日在乡里多有威望，“宗戚间有争执，为之排难解纠纷，

无不服者”。乡中有邢某，以孝顺而闻名，应荣出面为其向官府举报请旌。③可以说，

张氏在官府与乡里之间起到了一种媒介的作用，可以很好的沟通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

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 

张氏族人中除了读书科举闻名外，还有不少族人是医生，他们医术高明，在当地治

病救人，这也为张氏宗族获得了不少赞誉，扩大了张氏的影响。如前文所提到的张应荣

因“亲老多疾”，乃决心学医，后来医术益精，“济人全活甚众”。④张氏第二十世积恩、

积良亦精通医术。族谱下卷《行述》载，积恩“术精歧黄，无论贫富来请，靡不即时随

往，再三医治，不惮其烦，其救苦有如此者”；积良亦“以行医济人为宗旨，遇贫穷者，

率以徒步就治病瘳，弗索谢资。往往有贷以药饵不责其偿者。自壮至老如一日，故周围

数十里，无富厚贫困、老壮妇孺，有口皆碑。凡所至处，莫不尊而称之曰：‘张先生来也’”。

诸如此类的善行，为张氏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在乡村社会中，宗教信仰一直在乡民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庙宇自然就与乡

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多数乡民在日常都要进入庙宇进行参拜祈福，进行宗教活动。张氏

族人就十分注重对庙宇的维护与修葺，以求为乡民的宗教活动提供便利。宋佛村旧有一

寺庙曰西明寺，相传为宋朝时所建，至明万历年间，因该寺“积岁不葺”，已经残破不堪，

有倾倒之危险。面对此情况，村中耆老张登首倡义举，与村民们商议对西明寺进行修建，

村民纷纷响应，各出“金帛米盐”，募工兴作，“不逾岁而告成”，殿宇加固，修葺一新。

⑤新邑县城东门有关帝庙一座，为元朝至正年间所建，规模宏大，“正殿五楹，拜殿三

楹，舞楼三楹，东西并有耳门”。关帝庙被看做当地的保护神，是乡民进行参拜祈福以及

娱乐的重要场所。在乡民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⑥在明朝万历、崇祯以及清朝康熙年间，

                                                        
①  乾隆《新乡县志》卷 33《义行》。 
②  乾隆《新乡县志》卷 27《邱墓下》。 
③  田芸生等纂：《新乡县续志》卷 5《人物》，民国十二年刊本。 
④  民国《新乡县续志》卷 5《人物》。 
⑤  乾隆《新乡县志》卷 25《祠祀下》。 
⑥  有关华北关帝庙的描述可参见〔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

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 97－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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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庙均得到过重修。到了乾隆年间，该庙又得到重修。乾隆十一年（1746 年），张氏族

人张来震年已花甲，但仍“不惮劳瘁，敬约同志，捐赀重建”，关帝庙得以重修并扩大规

模。重修之后，来震还专门撰写记文，以记此次重修关帝庙的经过以及意义。①张氏能

够首倡其义，带领乡民兴修庙宇，成为当地宗教信仰活动的维护者与组织者，使张氏在

当地的声望愈隆，有效的保持了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 

在战乱时候，张氏还能够带领乡人抵御外敌的入侵，保卫乡里。崇祯十三年（1640），
张缝彦就曾捐资倡议修建了新乡县城，以护卫地方安全。为此，崇祯皇帝还专门下旨，

在地方建坊，对缙彦进行褒奖，②这使得缙彦在当地声望倍增。此后，在明末农民军攻

陷北京，明朝灭亡时，缙彦被俘，后得以逃脱。缙彦便在新乡等组织人马，抵抗农民军。

缙彦凭借其在在新乡等地的巨大威望，“尽召族姓姻友，誓以大义，潜结都司等官”，率

“义兵”对抗农民军，③声势颇为浩大。虽说缙彦此时的行为多少含有个人政治目的，

并非单单为了保卫乡里，但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组织其一支队伍来，从中亦可看出缙彦在

当地的影响力之大。 

进入清朝后，咸丰十一年（1861 年）时，捻军侵扰华北，十一月，“匪徒”流窜至

新邑。张氏第十八世智增“率全家避于获邑（即今获嘉）张巨寨中”。智增到后，当地乡

绅皆来拜谒，并奉智增为张巨寨寨主，表示愿意在其带领下共同御敌。智增便代为筹划，

“分派守兵，设两队游兵，一巡街道，一巡寨垣，号令严明”，当“匪徒”围攻张巨寨时，

智增“率众捍御两昼夜，无懈可击”，“匪徒”最终散去，张巨寨得保平安。④智增能够

受外邑乡绅推崇，并带领外地人抵御外侵，可见当时其影响范围已经扩大至周边地域，

并不仅仅局限于新乡县了。同治六年（1867 年），“东匪入境”，张氏族人运增、满增连

忙将家眷送入县城中，兄弟二人率家族子弟十余人与“匪徒”进行搏斗，“血战十余回合”，

后因寡不敌众，“被贼冲散”，二人后因重伤致死。此种行为当地士绅、乡民的赞许，后

经乡绅公举，“汇入忠义祠，以示优异”。⑤光绪戊寅年（1878 年），“晋豫大饥，河朔尤

甚”，在当地便有饥民“夜聚明散，强抢各村，一夕数惊”，到处人心惶惶。面对此种情

形，张氏第十九世锡朋倡议“立团练”，并代为策划布置，以求一村自保，结果全村乡民

皆“赖以安固”。⑥在战乱时候，张氏族人能够出面组织乡民保卫乡里，表明张氏在地

方上树立了一定的权威，已经成为了地方秩序的维护者。 

由于张氏族人多数为读书人，且绝大多数为当地的邑庠生等低等功名的拥有者，其

活动区域多是在当地，因此，其在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所其作用甚大，影响深远。 

张氏族人相当注意县内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从而为本县读书人读书中举创造良好

便利的条件。在此方面，族人资汉所作贡献尤为明显。资汉与新乡县前后两任知县关系

都颇为融洽，在知县修建本县各种文化教育设施时，当时为生员的资汉都得以参与并具

体负责。乾隆二年（1737 年），时任新邑县令的时正决定重修梓潼祠。梓潼祠“其先名

讲堂，邑人敦书说礼会文肄业之所也”，但因年久失修，院内垣壁残坏，“栋瓦倾颓”，可

谓破旧不堪，影响了其正常使用。张资汉携同当时邑中另一士绅郭培墉从中协助时正，

共勷其成，将梓潼祠修缮一新，为当地学人营建了一个好的读书识礼的环境。⑦新邑在

明朝时建有聚奎楼一座，当地人认为“奎壁主文，故五星聚奎，则天下文明”，故建此楼，

                                                        
①  乾隆《新乡县志》卷 24《祠祀上》。 
②  民国《张氏族谱》卷上《纶音》。 
③  乾隆《新乡县志》卷 18《兵防》。 
④  民国《张氏族谱》下卷《行述》。 
⑤  民国《张氏族谱》下卷《族贤列传》。 
⑥  民国《张氏族谱》下卷《族贤列传》。 
⑦  详见乾隆《新乡县志》卷 11《学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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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邑文脉兴旺所在，以此来护佑新邑文运昌盛，举子高中。但至乾隆年间，因为新

邑连岁霪雨为灾，聚奎楼“栋莛大坏，沙碛沉零。向之巍焕崇隆者，几有荒烟漫草之慨

焉”。乾隆六年（1741 年），新任新邑知县赵开元因念今年乃学子大比之年，遂捐俸重修

聚奎楼。资汉协助赵开元倡其事，号召全邑士绅“轮赀致力，众志佥同”，资汉具体负责

并“资助肇工”。聚奎楼于当年五月落成，焕然一新，从而使新邑士子科举吃了一颗“定

心丸”，据称当年果有新邑学子科举高中。①乾隆十一年（1746 年），知县赵开元又捐赀

对邑内多项文化教育设施进行整修，包括大成殿明伦堂、敬一亭、肇圣宫、名宦忠义孝

弟节孝等祠、儒林坊及教谕宅、文昌阁等。此次大规模修整，县令赵开元又令资汉具体

负责施工等事，将这些建筑修建一新并增其旧制。②张氏在县内修缮众多的文化教育设

施，必会使邑内士子们受益颇多，也会在读书人中间获得更多的赞许声。 

张氏族人除协助当地政府修建官办教育机构外，还于清朝后期创设义学，不仅使本

族子弟得以入学读书，而且为乡里培养了众多的读书识礼之人。张氏宗族成员照明、照

宁堂兄弟，因幼年家里贫困，不能读书，依靠经商等方式发家之后，便积极在乡里筹划

建立义学。二人先捐出“金数十千”充作基金，令族兄照暄代为经营，采取古人“称贷

法”，使基金累年生息。数年之后，兄弟二人购置“庄基一所，为讲习地”，后又购置“良

田数十亩，以每岁租课，作修金费”，以便“延师训诲”，作为聘请塾师之费。义学建成

之后，收到很大成效，“邻里亲族子弟由此成就者，不可胜数”。乡族“嘉其懿行”，赞誉

纷纷张氏兄弟的行为并且“公送屏障，以旌其疏财嗜学”。③

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张氏族人积芝在当地启迪民风、兴办教育方面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光绪年间，朝廷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制度，开设新学堂。积芝在地方也积极

响应，热心于本县的教育事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积芝选为新邑第五区劝学员，深

入所辖各村进行劝导，“无远弗届，不辞劳怨”，于第二年春劝设两等小学校。积芝也因

该校为全县最优学校，受到县知事韩秀岭表彰并赠“热心兴学”匾额。宣统二年（1910
年），积芝又劝办简易识字学塾数十处，并且代购简易识字课本，每塾各发一卷，为普及

基层教育尽心尽力，当时新邑知事王荃士亦敬赠“为国储材”匾额，河南提学使孔祥霖

奖赠“劝学有方”，对积芝予以表彰。④

张氏在对乡民进行移风易俗教化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咸丰五年（1855 年），

新邑知县祝垲颁布了《通禀举行乡甲约文》，文中要求在新邑实行乡约，与保甲兼而行之。

文中规定：“新邑城乡计共三十六都卫，每都选都约长、都正各一人，每卫选卫约长、卫

正各一人。本都、本卫中，庄大者自立一约，庄小者联数庄为一约，每约举一约长、一

里正……其长必择家道殷实、正直廉明、众所信服之绅衿，不论贡生监举……都卫各长

与约长，专司教化劝讲事，因谓之乡约；都卫各正与里正，专司诘奸巡缉事，因谓之保

甲。”⑤此公文中详细介绍了新邑实行乡约的情况，包括乡约长的人选条件以及乡约的

作用等。而张氏族人照丙凭借 “读书文明远播”，加上张氏宗族在当地的威望，得以在

乡里担任约长，宣讲乡约。在民国谱下卷《族贤列传》中记载：“陕西祝爽亭（即上文所

提到的祝垲，爽亭乃其字，笔者注）先生以名进士来宰鄘，甫下车即布德政，立乡约所，

令举有学问人宣讲圣谕。公（照丙）应其选，得保举为约正（约长？）。”由此可见，照

丙在宣讲乡约、移风易俗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乡约的推行还与宗族建设的发

展密切相关。根据常建华对明代宗族的研究，明代嘉靖万历时期，中国南方一些地区官

府在推行乡约过程中，尝试将乡约与宗族结合起来，在宗族设立约长，宣讲圣谕，将宗
                                                        
①  详见乾隆《新乡县志》卷 11《学校上》。 
②  详见乾隆《新乡县志》卷 11《学校上》。 
③  详见民国《张氏族谱》下卷《义学》。 
④  详见民国《张氏族谱》下卷《族贤列传》。 
⑤  民国《新乡县续志》卷 3《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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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纳入到乡约系统中，出现了宗族乡约化的趋势。①清朝时，新邑通过官府，在乡里推

行乡约政策，使得张氏族中士人得以将“化乡”与“化族”有效的结合起来，从这一点

来看，张氏的宗族组织化建设也称得上是宗族乡约化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官府利用

乡约进行教化的政策，在明清两代均得到推行，只是由于全国各地的具体情况不一，在

各地的实施情况也不尽相同。新邑在乡里推行乡约政策，也当是明清两代均获实施，只

是在咸丰朝时官府又加强调，并非仅在清朝咸丰年间之后才受到乡约影响的。 

张氏宗族对当地教育所作出的最直接贡献，还是其族人开馆授徒，为当地直接培养

读书人材方面所取得的。族人资淇，乃乾隆庚戌年（1790 年）进士，曾受新邑县令所聘，

入主鄘南书院主讲，“一时人文蔚起”，“负笈相从者踵接于道”。②资淇还专门为鄘南书

院撰写《鄘南书院条规》一卷。③当然，在张氏众多读书人当中，更多的还是因科举失

利而执教乡里的普通文人。如族人资佃，“屡试秋闱不售，遂无意进取。设塾于家，凡亲

族中愿从学者，悉翕受之，殷勤督课。或有家贫不作束修礼，公不计也”。④张氏还有

一些读书人因教书授生徒而声名远播，甚至引得当地官府的注意。族人来旬立家社，授

徒于家，因从学者日众，“一时知名”，“邑长令慕其品，延主义塾讲席”。⑤族人应棻，

乾隆时贡生，在乡里教授子侄与生徒，循循善诱，“受业者无罔帖然心服”。“邑令薛侯瑞

廷慕公学，延主讲席”，其受业诸生“入膠庠领乡荐者，指不胜屈，一时桃李称盛焉”。

⑥族人恕增亦以“成就后学为己任”，于乡里设教，“其门下成名者前后数十人”。前文

所提县令祝垲“闻先生名，折简招之”，恕增不至。其后祝垲“于古鄘书院会将之期，特

具聘函请先生宣讲”，可见对恕增之器重。⑦

四、结语 

明清时期的河南新乡张氏，是在明初随着移民潮从山西洪洞迁居新乡的移民宗族。

在明末清初时，依靠张氏宗族内正确的教育方针，以张缙彦为代表的族人频频科举入仕，

张氏宗族亦随之日益兴盛，至清朝中后期张氏逐渐衰落。张氏的宗族建设于明朝后期已

显端倪，但其大规模的建设则集中于清朝中后期。在张氏宗族建设中，科举仕宦应当是

宗族建设的重要条件。从明朝后期开始，士大夫群体逐渐涌现，他们具有进行宗族建设

的理性，依据古典宗法理论与宋儒复兴宗族制度的主张，在实践中积极投身于宗族建设

之中。另外，在清朝中后期，随着社会人口的持续增长，张氏许多族人从事商品经济活

动，经济实力的增强，也是推动张氏宗族建设的重要保障。在张氏进行宗族建设的过程

中，国家政权的力量与影响也不可忽视。国家不仅通过各种措施，在地方推行文教，引

导地方士人不断读书科举入仕，将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贯彻到地方，以加强对地方的控

制，而且持续在乡里社会推行以乡约为主的教化，直接使乡约与宗族相互结合，进而推

动了宗族建设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张氏宗族组织化建设的过程，乃是士大夫群体的涌

现、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政权力量的介入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是在明

清时期纷繁复杂的大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也与当地社会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息息相关。 

凭借着新乡张氏宗族成员不断的科举入仕以及所占有的物质、文化资源，张氏成为

当地的望族，在当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氏成员积极投身于地方各种事物中去，对

当地影响深远。张氏成为了地方乡绅的代表，并且担当起沟通官府与民众之间的媒介，

                                                        
①  参见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65－306 页。 
②  详见民国《张氏族谱》下卷《族贤列传》。 
③  见乾隆《新乡县志》卷 22《文艺中》。 
④  详见民国《张氏族谱》下卷《族贤列传》。 
⑤  详见民国《张氏族谱》下卷《族贤列传》。 
⑥  民国《新乡县续志》卷 5《人物》。 
⑦  民国十二年刊《新乡县续志》卷 5《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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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维护地方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氏族人的宗族建设与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张氏不断加强其

宗族建设，对宗族进行整合，维护了张氏宗族的秩序，增强了宗族内部的团结稳定以及

宗族实力，有利于族人投身于地方事务中。同时，张氏在地方社会中影响的不断扩大，

也增强了张氏族人的凝聚力与影响力，为其加强宗族建设创造了便利条件，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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